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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5_95_86_E4_c36_50638.htm 一位经济学家说过，20

世纪的企业家所犯最多最致命的错误是腐败，而21世纪的企

业家所犯最多最致命的错误是泄密，这里的泄密，实际上指

的就是公司商业秘密被非法披露、公开。按照这位经济学家

的说法，我个人再推出一句话：对21世纪的企业家最致命的

打击就是他企业的商业秘密被刑事侵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

中，商业秘密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商业秘密是企业

的生命，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秘密武器，因为谁拥有商业

秘密，谁就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占领市场，并给企业带来巨

大的经济效益。也正因为如此，侵犯商业秘密罪便成为世界

各国较普遍的经济犯罪现象，有些企业因此而失去竞争优势

，面临停产、歇业；更有甚者，有些企业因此而破产倒闭，

给权利人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如据美国马里兰商业管理

中心估计，由于商业秘密犯罪，美国每年蒙受的经济损失高

达500亿美元以上；法国某杂志载文称，法国1992年因商业秘

密犯罪蒙受的损失在100亿法郎以上。在我国，商业秘密被偷

盗或泄露的犯罪案件也不断出现，比较有惨痛教训的如：名

牌钢笔“英雄”、“金星”的抛光技术、我们世代相传的古

老的造纸工艺和景泰蓝制造工艺等商业秘密（有的可能是国

家秘密）被泄露，对我国传统优势产业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 今天我在这里准备与大家探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我们深圳市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现状、特点；二是我们

深圳的部分企业在商业秘密的保护、司法救济方面存在的主



要问题；三是企业如何有效的保护商业秘密（堵漏防泄）；

四是公司商业秘密被侵犯后的刑事司法救济。 一、我市侵犯

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现状、特点 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案件

来看，具有以下特点： 1、发案数量逐渐增多，危害越来越

大、影响愈广。从我个人掌握的情况来看，侵犯商业秘密犯

罪案件已占到知识产权案件的15％，且呈逐年增多趋势

。1997年我国新刑法规定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并实施以来到

去年，基本上是每年我局接受报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的仅仅

二至三宗，但在去年一年，我局接受报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

的有近十宗，今年上半年就有二宗六人被我市的人民法院以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但据我了解，不管是在我

们深圳还是在全国其他地方，一个企业的商业秘密被刑事侵

犯，只有不足百分之十的企业会想到寻求刑事司法救济。我

们深圳的被害单位已经从深圳市同洲电子有限公司等中小企

业逐渐涉及到我市的华为、中兴、富士康、TCL等大型名牌

企业。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在我市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它已经

随着我市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被

许多企业忽视而又是其生存发展的命根子的商业秘密常常成

为不法之人猎取的目标，成为被侵害的对象。 2、从犯罪的

产生原因看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大都是由于拥有商业秘

密的企业职工违反规定，如“跳槽”后受雇于其他企业或自

立门户，或者擅自使用原单位的商业秘密等行为而引起的。

如1997年11月13日，即我国新刑法开始实施不到一个半月，

我市破获的首起侵犯商业秘密案便是因为职工“跳槽”后又

自立门户引起的。犯罪嫌疑人周某、朱某、刘某等人均为深

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的职工，1996年10月，周某瞒着深圳市



某公司进入广州某电子有限公司，同月，周某又将朱某介绍

进入公司。在公司期间周、朱2人发现LED电子显示屏具有极

大的市场潜力，销售利润相当可观，萌发了自己创办公司的

想法。二人商议决定：充分利用深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驻广

州办事处负责人的特殊身份，将公司名称命名为“广东某电

子有限公司，”再想办法得到深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技术，

为以后广东某公司发展做准备。1996年12月19日，经营范围

为研制、开发LED元器件的广东某电子有限公司成立，犯罪

嫌疑人有意混淆与“深圳某”的关系，并企图利用“深圳某

”的市场、品牌和技术获得发展。在“广东某”的筹备工作

基本就绪后，周某并没有脱离“深圳某”，而是利用双重身

份，着手为“广东某”承揽LED电子显示屏的维修和制造业

务。朱某以利诱手段唆使深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显示屏制版

委托单位深圳市乙公司的职工谢某大量复制深圳某电子显示

屏集成电路板，总计1087块技术含量价值120万余元人民币。

同时朱某又勾结刘某盗得公司全部技术资料，其中包括公司

最核心的显示屏控制系统的资料即GAL方程（技术评估价值

人民币370余万元）。深圳某电子公司发现周某、朱某等犯罪

嫌疑人的犯罪嫌疑后立即到我局报案，我局经过大量的案前

调查，立案之后将上述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并依法予以

刑事拘留，同年11月13日，经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我局对上述5名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1999年2月3日，福田

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上述5人犯侵犯商业秘密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但鉴于他们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

，被窃取的技术秘密的各种载体已大部分追回，对其可酌情

从轻处罚；再鉴于他们均系初犯，且已认识到所作所为的违



法性，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可对其适用缓刑，因此全

部缓期执行，并各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3、从犯罪主体看，

多为企业内部人员，如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

以及所有出入机密场所的工人或勤杂人员，从事使用或生产

企业商业秘密的一切人员。这些人员接触商业秘密的机会比

较多，因而也比较容易窃取和泄露商业秘密。这里举的例子

大家都可能听说过，一段时间在网络、报纸上都有大量报道

，这就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前员工王志骏、刘宁、秦学军嫌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这个案件是我主办的，从我主办侦查员

来看，这个案件我们公安机关绝对是严格依法办案，不存在

冤枉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我们必须要依法保护我们深圳的企

业。说实在话，大家也许不知道，我们在整个办案过程中顶

住了多么大的压力，排除了许多阻力。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讲这个案件的案情：王志骏、刘宁和秦学军，均为30岁出头

的工学硕士研究生，曾在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作3年有余

，系华为传输部技术人员， 与华为公司签署了保密协议。

2001年7月至9月，王志骏等3人辞职，并带走了华为公司的大

量商业秘密，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沪科公司，使用华为公司的

光传输技术开发出与华为公司相同的产品，销售到黑龙江佳

木斯等地，造成华为公司重大经济损失。2002年12月，我局

成立专案组，局领导专门安排我来具体负责此案的侦破。此

案看起来好象不复杂，但由于人为原因，侦破该案遇到了相

当大的阻力。我在浙江省杭州市连续呆了十九天，连续五上

北京，在公安部的多次有力指导下，我们收集了大量有力的

犯罪证据，成功侦破该案，2003年6月，经检察机关批准，我

们对王志骏、刘宁、秦学军执行逮捕，现将于近期在人民法



院开庭审判。 4、从犯罪的客观行为表现来看，商业秘密从

主要下列途径失密：（一）离职的雇员，雇员离职带走商业

秘密是经常出现的，无论是正常离职还是非正常离职。刚才

在讲犯罪主体时已经讲了，据有关部门统计，企业商业秘密

的流失百分之七十是从本企业员工渠道泄露的，这个也是我

市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最主要的手段，下面我再列举专家研究

的五个方面；（二）工业间谍，在国外工业间谍的案例已经

是很多了，包括许多有名的国际大公司也聘用间谍刺探对手

的商业秘密，工业间谍刺探商业秘密是通过收买内部人员或

直接窃取的形式进行的；（三）技术方面的著述和讲演，大

部分杰出人才愿意把他们在技术上的成就告诉他们的同行，

以显示他们在学术中的地位和威望，但这也意味着技术进入

了公共领域，而不再成为商业秘密，在有些情况下，虽然没

有将他们技术上的成就合盘推出，但许多人可以通过背景知

识掌握技术；（四）供应商，由于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将某

些机密部分透露给关键环节的供应商，最讲信誉的供应商往

往也是泄露商业秘密的危险源；（五）参观厂区，参观厂区

是提高企业形象的方式，也是泄露秘密的渠道；（六）广告

及商贸展览，权利人为了促销，尽力宣传产品的技术先进性

，通过广告对新开发的技术进行说明和描述，就属于向公众

披露，从法律上讲，就等于损害了获得商业秘密保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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